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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理工学院委员会文件
江理工委〔2017〕16 号

关于同意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党委补选
党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

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党委：

你单位呈报的关于补选党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

已收悉。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，同意：

卢丹、邢绍邦 2 位同志为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党委补选党

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，请按照《党章》和有关规定做好补

选相关工作。

特此批复

中共江苏理工学院委员会

2017 年 4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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